	

	
	如何申請入山許可證？
法令依據： 
國家安全法暨其施行細則。
人民入出臺灣地區山地管制區作業規定。 

· 申請事由： 
山地經常管制區： 
本國人申請人民入出山地經常管制區，合於左列各款之一者，得予許可： 
1.學校教職員、學生或研究機構研究人員，因學術研究需要者。 
2.公民營事業機構員工，因業務需要者。 
3.人民團體或人民因辦理救濟、文化、傳教、醫療、衛生等事務者。 
4.依法設立登記有案之工礦、農林、運輸業者之員工，其業務或工作係在山地經常管制區內者。 
5.機關、學校、公民營事業機構、人民團體或人民因組隊（三人以上）登山健行者（攀登三千公尺以上之高山者須領有嚮導證之嚮導隨行）。 
6.人民入山探訪親友或參加婚喪喜慶，經查證屬實者。 
7.其他具有正當理由，經查證屬實者。 

· 外國人申請入出山地經常管制區，合於左列各款之一者，得予許可： 
1.各國駐華使領館或其他在華享有外交待遇機構之人員及其眷屬。 
2.政府聘雇之技術人員或邀請來臺參觀、訪問之人員及其眷屬。 
3.入出傳教之傳教士。 
4.巡迴醫療及辦理衛生工作之醫師或醫務人員。 
5.辦理慈善事業之人員。 
6.因學術研究參觀訪問之教師或人員。 
7.其他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有必要入山之人員。 
8.前往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劃定開放路線登山健行之人員。 

· 山地特定管制區： 
中外人民合於申請進入山地經常管制區事由及從事觀光旅遊或其他正當娛樂活動者。 

· 檢附文件： 
山地經常管制區： 
一、本國人： 
由所屬機關〔構〕、學校或團體出具載有入山人數、事由、前往地區、停留期間之證明文件，集體申請者另附申請名冊一式三份（攀登三千公尺以上高山者另附計畫書及路線圖）連同國民身分證（未滿十四歲者得以戶口名簿替代）或駕駛執照或回國華僑證照正本或影本；以前列第六款及第七款事由申請者應填具申請書連同國民身分證或駕駛執照或回國華僑證照正本或影本。 
二、外國人： 
填具外國人入山申請書連同護照或外僑居留證或我國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發給之身分證明文件正本或影本，及主管機關出具合於入山之證明文件（隨同本國人以同一事由入山者，比照國人申請入山許可證）。 

· 山地特定管制區： 
憑身分證明文件正本或影本，集體申請者另附申請名冊一式三份。 

· 受理申請單位： 
一、山地經常管制區： 
轄有山地管制區之縣警察局、分局、分駐（派 出）所或國家公園警察隊、小隊。 
二、山地特定管制區： 
轄有山地管制區之縣警察局、分局、分駐（派出）所、入出檢查
哨或國家公園警察隊、小隊或經警政署指定 之處所。 

· 免申請規定： 
1.人民入出山地管制區，有左列各款情形之一者，無須申請許可：
2.具有原住民身分（含因故遷居其他地區）者，得憑身分證明文件查驗後入出。 
3.平地人民戶籍設於山地管制區者，得憑身分證明文件查驗後入出設籍之山地管制區。 
4.依法得使用之土地或廠場位於山地管制區者，得憑身分證明文件查驗後入出工作之山地管制區。 
5.因公務需要入出山地管制區者，得憑各該主管機關之證明文件連同身分或服務證明經查驗後入出。 
6.司法、軍法或治安人員，因公入出山地管制區，得憑服務證件經查驗後入出。 
7.選務、監察人員及依法登記之候選人、助選員、宣傳車駕駛，於公職人員競選活動期間，得憑選務機關出 具之身分證明文件及名冊連同國民身分證，經查驗後入出其選舉區所在之山地管制區。 
8.因不可抗力或緊急情事而有入出山地管制區之必要者，得憑身分證明文件經查驗後入出。 
9.合於前項第三款規定者，應於每年十二月底前，檢附相關土地有權狀、土地承組契約、營業執照及全體耕（工）作人員名冊向該管警察局或分局辦理登記。 
民眾入山許可證/入山許可證申辦作業可直接至警政署網站
http://eli.npa.gov.tw:8080/E7WebO/index02.jsp

下載表格使用，網路申報簡單又方便。



